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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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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2017-204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泰化学” ）六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于2017年12

月24日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17年12月29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13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13名，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就提交的各项议案形成以下决议：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新增预计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日常关

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洪欣、帕尔哈提·买买提依明、李良甫、王培荣、梁斌回避表决）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新疆天泰纤维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关联董事帕尔哈提·买买提依明回避表决）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2017年12月30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预计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度资产报损的议案；

为准确反映公司及下属公司资产状况，做到及时盘清资产实有数，做到账实相符，按照公司有关财务

管理制度规定，经对公司资产进行清查，共清理出报损盘亏资产2,242,890.46元。

三、会议以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聘请的财务审计机构对公司延伸审计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聘任的审计机构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作为公司控股股东的审计师，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对新疆中泰（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工作时，将根据审计准则要求对本公司进行延伸审计。

四、会议以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2017年12月30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哈密市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50亿元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详细内容见2017年12月30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2017年12月30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知的公告》。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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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四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泰化学” ）六届十四次监事会会议于2017年12

月24日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17年12月29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5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5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就提交的各项议案形成以下决议：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新增预计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日常关

联交易（关联监事谭顺龙、尚晓克回避表决）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新疆天泰纤维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2017年12月30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预计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度资产报损的议案；

为准确反映公司及下属公司资产状况，做到及时盘清资产实有数，做到账实相符，按照公司有关财务

管理制度规定，经对公司资产进行清查，共清理出报损盘亏资产2,242,890.46元。

三、会议以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2017年12月30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哈密市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50亿元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详细内容见2017年12月30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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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预计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新增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化学”或“公司” ）根据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生产经营业

务需要，拟与中泰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具体为：

（1）公司及下属公司向中泰集团及下属公司采购生产所需备品备件、化工用品、劳保用品、石灰石

等，2017年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3,500万元，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

（2）公司及下属公司向中泰集团及下属公司提供现场代维服务等劳务服务，2017年预计交易金额不

超过1,000万元，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

2、新增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新疆天泰纤维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生产经营业务及贸易需要，拟向新疆天泰纤维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采购棉

浆粕、粘胶纤维等产品，2017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25,000万元，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

定。

3、新增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业务需要，公司及下属公司拟与圣雄能源及其下属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具体

如下：

（1）公司及下属公司向圣雄能源及其下属公司销售商品，2017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5,000万

元，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

（2） 公司及下属公司向圣雄能源及其下属公司采购原材料，2017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40,

000万元，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

（3）公司及下属公司向圣雄能源及其下属公司提供物流运输、现场运维服务、信息化服务等劳务服

务，2017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金额（万

元）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

中泰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3,500 ——— ———

天泰纤维及其下属公司 25,000 ——— ———

圣雄能源及其下属公司 40,000 ——— ———

小计 68,500 ——— ———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中泰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1,000 ——— ———

圣雄能源及其下属公司 5,000 ——— ———

小计 6,000 ——— ———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圣雄能源及其下属公司 5,000 ——— ———

小计 5,000 ——— ———

（三） 截至2017年11月30日， 公司及下属公司与中泰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共发生交易226,336.49万

元；公司及下属公司与天泰纤维及其下属公司共发生交易73,026.56万元；公司及下属公司与圣雄能源及

其下属公司共发生交易414,399.20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最终以会计师审计结果数据为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2年7月6日，注册资本194,437.1992万元，法定代表人王

洪欣，法定住所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维泰南路1号1503室，主营业务为对化工产业、现代物流业、现

代服务业、农副产业和畜牧业投资，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资产管理服务。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新疆自治区国资委独资企业。

截止2017年6月30日，中泰集团资产总额6,869,868.81万元，负债总额4,855,048.01万元，净资产2,

014,820.80万元，2017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2,145,041.40万元，净利润117,052.62万元（未经审计）。

2、新疆天泰纤维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新疆天泰纤维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1月8日，注册资本61,600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勇，法定住所为

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县柳毛湾镇工业区光明路南侧，主营业务为天然纤维、人造纤维、化学纤维、工业硫氢

化钠的生产，销售。

新疆天泰纤维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1,600 35.07%

山东银鹰股份有限公司 22,000 35.71%

山东银鹰化纤有限公司 18,000 29.22%

合计 61,600 100.00%

截止2017年6月30日， 天泰纤维资产总额221,053.21万元， 负债总额159,086.54万元， 净资产61,

966.67万元，2017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66,606.26万元，净利润1,990.13万元（未经审计）。

3、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12月12日，注册资本424,686.5879万元，法定代表人张

群蓉，法定住所为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阿拉沟沟口，主营业务为煤炭批发经营，电石生产、销售，硫酸、

盐酸、水合肼、液氯、液碱、片碱、次氯酸钠批发，矿产资源项目的投资；煤化工、盐化工系列产品的加工制

造及销售。

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股份数(股) 股权比例

1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787,680,944 18.55%

2 新疆光大金控天山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329,038,462 7.75%

3 前海恒泽荣耀（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66,666,666 6.28%

4 林圣雄 200,000,000 4.71%

5 朱文选 178,461,538 4.20%

6 南安市翔云都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73,223,333 4.08%

7 黄秋菊 133,846,154 3.15%

8 彭星 110,179,496 2.59%

9 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0,000,000 2.59%

10 嘉兴春秋齐桓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1,115,385 2.38%

11 深圳市香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84,615,385 1.99%

12 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4,615,385 1.99%

13 戎新仁 84,615,385 1.99%

14 姚国宁 77,000,000 1.81%

15 山西光大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76,700,000 1.81%

16 嘉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6,153,846 1.79%

17 北京首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9,230,769 1.63%

18 赵晓岩 63,461,538 1.49%

19 温州泓亿青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461,538 1.49%

20 杨如静 49,792,200 1.17%

21 安徽太平洋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46,153,846 1.09%

22 苏州天权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2,307,692 1.00%

23 普鸿谷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2,307,692 1.00%

24 姜梅 42,307,692 1.00%

25 深圳市德益轩辕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42,307,692 1.00%

26 张跃 42,307,692 1.00%

27 苏州天枢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8,076,923 0.90%

28 李福华 36,726,499 0.86%

29 顾轶群 35,834,615 0.84%

30 吴如如 35,120,000 0.83%

31 刘明五 34,615,385 0.82%

32 李国荣 34,615,385 0.82%

33 苏州绍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461,538 0.72%

34 苏州天薇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461,538 0.72%

35 九江联豪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038,462 0.71%

36 王蓓 29,361,538 0.69%

37 苏州天昌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8,769,231 0.68%

38 苏州天鑫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8,346,154 0.67%

39 苏州天阳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7,923,077 0.66%

40 苏州天瑶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7,923,077 0.66%

41 苏州天玑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6,653,846 0.63%

42 苏州天胥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6,230,769 0.62%

43 苏州天齐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5,384,615 0.60%

44 苏州天盘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4,538,462 0.58%

45 苏义进 24,484,333 0.58%

46 苏州天璇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3,692,308 0.56%

47 史正林 23,076,923 0.54%

48 白植明 22,670,000 0.53%

49 苏州天葑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153,846 0.50%

50 苏州天相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153,846 0.50%

51 福建仙游瑞铂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153,846 0.50%

52 魏红英 20,000,000 0.47%

53 徐存松 19,038,462 0.45%

54 黄金萍 17,307,692 0.41%

55 韩小军 12,692,308 0.30%

56 王美芬 11,000,000 0.26%

57 苏尔盾 10,114,000 0.24%

58 王建军 10,000,000 0.24%

59 魏敦媛 9,200,000 0.22%

60 陈廷 8,923,077 0.21%

61 杨靖超 6,836,923 0.16%

62 王洪 6,346,153 0.15%

63 邓玉美 5,000,000 0.12%

64 吴昌实 4,000,000 0.09%

65 张立君 3,163,163 0.07%

66 赵素菲 3,076,923 0.07%

67 黄阔进 3,000,000 0.07%

68 王建民 2,501,292 0.06%

69 廖薇 1,884,200 0.04%

70 陈力群 1,762,678 0.04%

71 董文纯 1,600,000 0.04%

72 李刚 1,538,462 0.04%

73 陈爱珠 1,000,000 0.02%

74 顾国增 620,000 0.01%

75 林运城 244,000 0.01%

合计 4,246,865,879 100%

截止2017年6月30日，圣雄能源资产总额1,256,776.29万元，负债总额1,045,440.70万元，净资产211,

335.59万元，2017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192,634.32万元，净利润8,128.81万元（未经审计）。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1、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泰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19.44%的股份，公司董事张王洪欣先生担任中泰集团董事长。

2、新疆天泰纤维有限公司

2017年1月至2017年5月，公司现任副总经理李芸华女士担任天泰纤维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中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为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

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上市公

司的关联法人。 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或者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发生以上情形之一的，视同为上市公司的

关联人。 ” 的条款规定，确认天泰纤维为公司关联方（确认期间至2018年5月）。

3、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2015年9月7日，公司通过增资扩股及股权转让的方式完成对圣雄能源的重组，目前持有圣雄能

源18.55%股份，为其第一大股东。

（2）2015年9月至2017年5月，公司历任董事、公司控股股东中泰集团原总会计师孙润兰女士、公司

现任董事、中泰集团副总经理帕尔哈提·买买提依明先生曾担任圣雄能源董事。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者间接地

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中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为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上市公司

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或者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发生以上

情形之一的，视同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 的条款规定，补充确认圣雄能源为公司关联方（补充确认期间

至2018年5月）。

（三）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公司经营稳定，具备履约能力。 上述关联交易系本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签订了相应的具体合同，后续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尚未签署具体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与关联方开展的业务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行为，为持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与关联方交易价格

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本公司与上述关联企业均为独立法人，

独立经营，在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均独立，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本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根据经营业务需要，预计2017年新增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新增与新疆天泰纤维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新增与新疆圣雄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以上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市场

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中泰化学董事会审议。同时，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

决程序。

（二）公司独立董事就日常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1、程序性。 公司于2017年12月29日召开了六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预计公司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新增公司2017年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作了预计，公司董事会在审议

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实行回避原则，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召

集、召开及作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2、公平性。 上述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进行的，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是按照

“公平自愿，互惠互利” 的原则进行的，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六届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六届十四次监事会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4、公司关联方2017年6月30日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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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对外担保基本情况

1、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泰化学” ）下属公司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多经” ）根据经营业务需要，经与银行协商，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申请10,000万元流动资金及银行承兑汇票（含电票，其中流动资金额度不超过5,000万元），期限

一年，利率：流动资金利率不低于中央银行LPR报价上浮0.2675%，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比例不低于30%，

由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根据经营业务需要，经与银行协商，拟向哈密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50亿元的商

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由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共同使用，期限二年，期限内额度可循环使用。 由新疆中

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在使用上述额度时，非全资子公司的其他

股东必须按出资比例提供反担保，同时公司对持股比例之外的担保金额收取2%担保费）。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六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江红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九江路769号1808室

主营业务：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电产品、塑料制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品外）、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17年6月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5,306.32万元，负债总额为14,443.83万

元，净资产为10,862.49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7.08%。 （未经审计）

（2）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担保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担保期限与金额：

1、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10,000万元流动资

金及银行承兑汇票（含电票，其中流动资金额度不超过5,000万元），期限一年，利率：流动资金利率不低

于中央银行LPR报价上浮0.2675%，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比例不低于30%，由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公司向哈密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50亿元的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由公司及公司

控股子公司共同使用，期限二年，期限内额度可循环使用，由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在使用上述额度时，非全资子公司的其他股东必须按出资比例提供反担保，同时

公司对持股比例之外的担保金额收取2%担保费）。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下属公司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综合

授信提供保证担保， 以及向哈密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50亿元的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

由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共同使用，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是根据上述公

司2017年经营业务需要。 中泰化学为下属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风险可控，有利于促进被担保对象正常运

营。会议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

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相违背的情况。我们认为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

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的规定，此担保事项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571,020.2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96.49%，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424,499.50万元；为全资子公

司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02,329.87万元；为全资子公司新疆中泰化学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担保16,540万元； 为控股子公司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89,232.80万

元；为控股子公司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44,480万元；为控股子公司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57,018.18万元；为控股子公司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53,000万元；为控

股子公司新疆中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15,000万元；为全资子公司北京中泰齐力国际科贸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4,100万元；为全资子公司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4,920万元；为参股公

司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82,399.89万元；为控股股东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

供担保37,000万元；为新疆博湖苇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000万元。 若本次担保全部发生，公司累计

对外担保2,081,020.2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27.81%，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的44.59%。

新疆博湖苇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湖苇业” ）因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

齐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办理2,000万元保理融资到期未还，浦发银行提起诉讼，要求博湖苇业偿

还前述2,000万元融资款项本息，并要求本公司和新疆七星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七星集

团” ）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责任。乌鲁木齐中院一审判决博湖苇业偿还前述款项和相关利息，并要求本公司

和七星集团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责任。 本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自治区高院” ）提出上诉；自治区高院二审判决基本维持原判，判决博湖苇业偿还保理融资款本息2,

370.10万元，本公司和七星集团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责任，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主债务人博湖苇业追

偿。 本公司认为系浦发银行和博湖苇业违法办理保理业务，本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为此，本公司已经

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采取其它相关司法救济措施积极维护权益，最高院已经受理，公司将予以后

续披露。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六届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六届十四次监事会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4、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6月30日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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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六届十四次董事会、六届十四次监事会提请股

东大会审议的有关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鉴于此，现提请召开股东大会，就本次股东大会之

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名称：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18年1月16日上午10: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1月15日－2018年1月1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月16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月15日15:00

至2018年1月1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现场会议地点：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电话0991-8751690

（六）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七）股权登记日：2018年1月10日（星期三）

（八）参加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

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九）出席对象：

1、截止2018年1月10日（星期三）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

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

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新增预计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1新增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1.2新增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新疆天泰纤维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1.3新增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2、 审议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 审议关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哈密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50亿元商业承兑汇

票贴现额度，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分别经公司六届十四次董事会、六届十四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上述议案2、议案3为特别表决事项，即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2/3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应对中小投资者（公司董事、监事、高

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票单独计票，公司将根据计票结果

进行公开披露。

三、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时间：2018年1月12日上午9:30至下午19:30之间。

（二）登记方法：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

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

证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但是出席现场会议时应当持上述证件的原件，以备查验。

（三）登记地点：公司证券投资部

邮寄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邮

编：830026，传真号码：0991-8751690（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一）本次会议召开时间预计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二）会议咨询：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人：潘玉英

联系电话：0991－8751690

传真：0991－8751690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投票代码：362092

2、投票简称：中泰投票

3、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表1�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 一览表

议案编码 议案内容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代表以下所有议案 √

1.00 关于新增预计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1.01 新增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

1.02 新增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新疆天泰纤维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

1.03 新增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

2.00

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

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哈密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50亿元商业承兑汇票贴

现额度，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2）对于以上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同一议案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

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8年1月1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http://www.szse.cn�或http://wltp.cninfo.

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五分钟即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

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

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

3、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月15日15:00至2018年1月16

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代理人应对本次股东大会以下议案进行审议：

议案编码 议案内容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代表以下所有议案 √

1.00 关于新增预计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1.01

新增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下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

1.02

新增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新疆天泰纤维有限责任公司及其

下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

1.03

新增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下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

2.00

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

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哈密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不超过50亿元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度，新疆中泰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户：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单位）签字（盖章）：

受托日期：

证券代码：

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2017-209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29日收到公司股东浙江富丽达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富丽达” ）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获悉浙江富丽达所持有公司的部分

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 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于2017年12月2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

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股）

质押

开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浙江富丽达股份有

限公司

否 1,600,000 2017-12-28

至申请解除质押

登记为止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江东支行

0.80% 融资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浙江富丽达持有公司200,917,615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36%，其中处于

质押状态123,322,646股，占浙江富丽达持有公司股份的61.38%，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75%。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417

证券简称：合肥百货 公告编号：

2017-56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淮南百大商厦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南百大” ）原财务总监彭浩因涉嫌犯罪被淮南市公安机关批捕并立案侦查。

2017年10月，公司财务部门检查发现原淮南百大财务总监彭浩涉嫌将面值总额约8600万元的预付

卡盗出非法发行生效，且资金去向不明。 在发现相关情况后淮南百大立即向淮南市公安机关报案，随后

公安机关将彭浩抓捕归案。 鉴于案件的侦破需要，公安机关要求公司对案件进行阶段性保密。 近日公司

获悉案件侦破工作已取得一定进展，正在进一步侦破与赃款追缴。

当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本公司将积极配合案件调查与追缴工作，并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预计此案件将会对公司收益情况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

000417

证券简称：合肥百货 公告编号：

2017-55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12月29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12月29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17年12月28日15：

00至2017年12月29日15：00。

2.召开地点：合肥市长江西路689�号金座A25�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刘浩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2人，代表股份350,365,262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44.925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297,476,28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8.143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52,888,97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781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1,529,117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0.196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1,085,81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39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443,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0.0568%。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任的安徽天

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会议,�部分董事及高管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或列席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会议审议《关于对华融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扩股的议案》形成以下决议：

总表决情况：同意349,967,9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66%；反对397,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31,8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0177%；反对397,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98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 李军、吕光

3.结论性意见：

天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均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以上决议，特此公告。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601

证券简称：龙蟒佰利 公告编号：

2017-148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和实用新

型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河南佰利联新材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材料公司” ）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和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具体

情况公告如下：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

权人

申请日 有效期

授权

公告日

证书号

1

ZL�2015�1�

0278994.�8

一种钛白粉在油性涂料中的

分散性快速检测方法

公司 2015年05月28日 20年 2017年10月03日 第2645807号

2

ZL�2016�2�

1271030.�7

一种碳氢分析仪供气装置 公司 2016年11月25日 10年 2017年06月06日 第6188873号

3

ZL� 2016� 2�

1270845.�3

一种循环水泵的机封结构 公司 2016年11月25日 10年 2017年06月06日 第6190285号

4

ZL� 2016� 2�

1270828.�X

一种滤袋清洗装置 公司 2016年11月25日 10年 2017年06月30日 第6265499号

5

ZL�2017�2�

0667224.�7

一种PH检测探头在线测量

安装结构

公司 2017年06月09日 10年 2017年12月15日 第6735147号

6

ZL� 2017� 2�

0667225.�1

一种PH直连检测结构 公司 2017年06月09日 10年 2017年12月15日 第6735146号

7

ZL� 2017� 2�

0666852.�3

一种滤袋检测装置 公司 2017年06月09日 10年 2017年12月15日 第6735202号

8

ZL� 2016� 2�

0774281.�0

一种非接触液位计测量辅助

结构

新材料公司 2016年07月22日 10年 2017年03月08日 第5971794号

9

ZL� 2016� 2�

1288093.�3

一种方便下料的星型卸料器 新材料公司 2016年11月29日 10年 2017年06月16日 第6235032号

10

ZL� 2017� 2�

0418999.�0

一种用于液氯储存的存储装

置

新材料公司 2017年04月20日 10年 2017年12月12日 第6717802号

11

ZL� 2017� 2�

0419000.�4

一种NaCl螺旋输送机轴封

结构

新材料公司 2017年04月20日 10年 2017年12月12日 第6717900号

12

ZL� 2017� 2�

0666851.�9

一种测量粘稠介质的电容式

液位计冲洗保护配套装置

新材料公司 2017年06月09日 10年 2017年12月15日 第6734511号

上述专利有利于公司充分发挥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

601011

证券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2017-135

号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拟

出资4840万元与五家公司共同成立北京石墨烯研究院有限公司》的议案，会议审议同意：公司拟出资4,

840万元与北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资产”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彤程集团” ）、宁波杭州湾新区正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宁波正昊股权投资企业” ）、北京首都科技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都科技” ）、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

海淀区国投” ）五家公司共同成立北京石墨烯研究院有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1月21日披露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2017-120号、临2017-121号公告。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董事会审议通过该事项后，公司与其他五家公司共同签署了《出资协议》，2017年12月28日，北京

石墨烯研究院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登记手续， 并领取了由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发的营业

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1、名称：北京石墨烯研究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9JK81U

3、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翠湖南环路13号院3号楼4层B401-2（内）

5、法定代表人：侯士峰

6、注册资本：32260万元

7、成立日期：2017年12月26日

8、营业期限：2017年12月26日至长期

9、经营范围：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388

证券简称：龙净环保编号：临

2017-067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管减持股份计划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机械总工程师林国鑫先生拟自其减持计划披露之日

起十五个交易日后至 2017�年 12�月 31�日期间，减持合计不超过 137,000股公司股份，具体减持价

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林国鑫先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37,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128%，累计减持

数量已达到其减持股份计划数量，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本公司于2017年12月29日收到林国鑫先生的《减持股份计划完成的告知函》，现将其减持股份计

划实施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17年12月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高管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公司机械总工程师林国鑫先

生共持有550,000股公司股份，拟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至 2017�年 12�月 31�日期间，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 137,000股公司股份，拟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 25%，具体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林国鑫先生于2017年12月28日至2017年12月29日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37,0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28%，累计减持数量已达到其减持股份计划数量，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本次减

持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减持期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减持后持股数量(股) 减持后持有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林国鑫 2017年12月28-29日 137,000 0.0128% 413,000 0.0386%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事项不存在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的情况。

（二）本次减持事项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

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2月29日


